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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內政部都市更新推動小組」105 年度第 1次會議紀錄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5 年 8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 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許委員兼召集人文龍(王委員兼副召集人榮進代) 記錄：藍梅君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 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一：3 都 4 計畫執行追蹤表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本計畫追蹤表全數解除追蹤列管，各案後續請依「解除列管建議

說明」辦理。  

報告案二：前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報告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有關「提案二：屏東舊酒廠及露店市場更新招商作業案」經財政

部國有財產署會上補充說明，本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已於 105

年 5 月 30 日函復屏東縣政府，原則同意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。 

報告案三：本部 98-103 年補助縣市政府委外規劃案工作成果報告審

查情形 

決定：同意備案。 

陸、討論事項： 

提案一：宜蘭市化龍一村更新開發案（提案單位：宜蘭縣政府） 

決議： 

本案建請宜蘭縣政府針對縣政建設政策、地區發展、公共

設施供需及開發衝擊等提出具體檢討及說明，並兼顧眷村改建

基金權益，洽商國防部（政治作戰局及軍備局）意願及取得後

續開發方案之共識後再提本小組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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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：舊士林市場地區解除暫緩處分研議案(提案單位：臺北市政

府) 

決議： 

一、臺北市政府於本部「94 年度第 2階段都市更新示範計畫補助案」

提報「舊士林市場地區都市更新案」先期規劃總結報告書中，其

更新地區範圍涵蓋本案 4大更新單元，本案既已依先期規劃成果

執行，國公有土地原則同意全部解除暫緩處分限制，後續請臺北

市政府將本案範圍內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之國有土地列冊逕

送該署辦理解除列管事宜。 

二、基於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已陸續訂定該管土地參與都市更新處理

原則，早期為推動都市更新案所提報配合暫緩處分之國公有土地，

請業務單位後續進行相關清查，並另行召會討論解除列管之通案

性原則及取得共識後提本小組確認。 

提案三：臺中市防災型都市更新整體推動計畫案（提案單位：臺中市

政府）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案係 103 年度都市更新委外規劃及關聯性公共工程第一階段補

助計畫，規劃期間臺中市政府召開 2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探討防災

型都市更新相關層面之配合，本部營建署亦多次邀請專家學者出

席工作會議提供各階段操作內容與建議，並於今(105)年 4 月辦

理防災型都市更新先期規劃案成果座談會邀集相關單位進行交

流，提出修正計畫內容。 

二、臺中市區內活動斷層通過計有「車籠埔斷層」等 6條，本計畫以

複合型地質災害進行相關分析與模擬，利用套疊方式將各災害模

擬之潛勢地區進行分級，並提出「原地重建」、「建物改善」及「異

地遷建」等三種類型之示範點(共 4處)及相關配套方案，本案相

關規劃成果原則同意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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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議臺中市政府評估前開 4 處示範點(東區東橋里、烏日區三民

街基地、大里區西湖里、霧峰區禁限建基地)後續推動優先順序

及府內各局處之合作，視需求另案依「內政部都市更新委外規劃

與關聯性公共工程經費補助及執行管考要點」申請都市更新試點

先期規劃補助，俾利賡續推動。   

提案四：高雄市推動防災型都市更新先期規劃評估案(提案單位：高

雄市政府) 

決議： 

一、本案係 102 年度都市更新委外規劃及關聯性公共工程申請補助計

畫，案經高雄市政府依約召開各階段成果審查會議，本部營建署

亦邀請專家學者召開多場工作會議提供相關建議與方向，市府並

於今(105)年 4 月配合出席防災型都市更新先期規劃案成果座談

會與相關單位進行交流，提出修正計畫內容。 

二、本計畫利用 GIS 圖資套疊災害潛勢區，其中「鼓山區」同時受淹

水潛勢、海嘯溢淹及坡地災害等 3項天然災害影響，經調查鼓山

區之建築物屋齡、結構及分布情形與人口密度等資料，並進行「重

建」與「整建維護」相關分析，嗣後建議示範點「鼓南街 32 巷

10 號」為老屋整建維護優先操作案例，其透過「社區報刊」、「網

路社群」及「活動行銷」等方式宣傳該示範點，總計辦理 11 場

相關活動，並做為日後宣導都市防災與都市再生實體據點，本案

先期規劃成果原則同意備查。 

三、建議高雄市政府後續評估可優先推動重建之示範區，視需求另案

依「內政部都市更新委外規劃與關聯性公共工程經費補助及執行

管考要點」申請都市更新試點先期規劃補助，期以持續推展。   

柒、散會。 


